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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2〕23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68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函

市农业农村局：

苏连枸代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农副产品食品安全源头

追溯体系的建议》收悉。我局为协办单位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

下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构建从“农田

到餐桌”的“一品一码”全过程追溯体系，根据福建省、泉州市

市场监管部门的部署安排，我局根据《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

管理办法》职责分工，积极组织、实施、推进我市食用农产品经

营环节“一品一码”追溯体系建设工作。

一、加强宣传推广培训。结合 3.15、食品安全宣传周等主题

宣传活动开展食品安全追溯法律法规宣传，提高公众知晓率，营

造共同推动食品安全“一品一码”追溯体系建设的良好氛围。通

过发放操作手册、微信群交流、深入企业面对面手把手指导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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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围绕“泉州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平台”开展多场次推广

使用培训。以“泉州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平台”使用为重要

抓手，推动食用农产品经营环节“一品一码”追溯体系建设。2022

年以来，开展宣传培训活动 13 场次，培训食用农产品经营者 350

人次。

二、督促落实主体责任。联合泉州市市场监管局向池店三大

批发市场各派驻了 1 名食品安全监督员，推动入场经营者注册使

用“泉州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平台”，指导经营者、采购商

按规范录入追溯信息。同时，通过责任约谈、短信提示等方式督

促经营者落实追溯管理主体责任。截至 2022 年 6 月 14 日，全市

已有 14627 家经营单位注册“泉州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平台”

进行，累计上报追溯数据 1496.88 万批次。

三、强化示范创建引领。不定期对我市 7家“放心肉菜示范

超市”进行复核检查，督促指导示范超市对每种食用农产品“附

码销售”并确保追溯信息及时更新。同时，督促食用农产品批发

（批零）经营户、大型商超、大型以上餐饮服务单位、学校食堂、

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等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追溯“主体码”，

引导消费者通过扫码方式进行食用农产品追溯，营造安全、放心

的食品消费环境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四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。将“一品一码”作为日常食品安全

执法检查重点内容之一，增加对食用农产品重点批发市场、食品

批发（批零）经营者、大型商超、学校食堂、集体用餐配送单位

的检查频次，倒逼经营者依法履行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主体责任，

对检查发现未按要求上传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的单位依法立案处

罚。2022 年以来，共立案查处未落实食用农产品经营环节追溯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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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责任案件 8起。

五、加强部门协作配合。与农业农村部门建立“一品一码”

追溯情况通报、案件线索抄告协查的跨部门工作联络机制，加强

工作衔接，定期通报工作推进情况。对食品经营环节发现销售不

合格食用农产品的违法行为，逐级向上追溯至种养殖环节，倒逼

源头强化监管，保障入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加大“泉州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平台”

推广培训力度，扩大追溯管理的覆盖面；大力宣传各级政府部门

关于推进食品安全“一品一码”信息追溯工作的激励措施，提高

企业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；加强日常执法监督检查，严厉查处未

落实追溯管理责任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形成企业主动纳入“一品一

码”追溯管理的倒逼机制。

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责任领导：陈俊达

经办人员：许丹璐

联系电话：85629936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6 月 14 日

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4 日印发


